
辽财办发函〔2023〕35 号

转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建立与地方财政资产
管理信息交流工作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: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建立与地方财政资产管理信息交流

工作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财办资〔2023〕1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

1.高度重视财政资产管理信息交流工作，按照《通知》工作

要求，把握信息编报原则，丰富信息编报内容，做好信息成果应

用，为完善财政资产管理政策制度提供重要支撑。

2.各地财政资产管理部门信息材料需经单位内部程序审定

后，以纸质文件形式正式报送省财政厅资产管理处。

联 系 人：省财政厅资产管理处 沈洋

联系电话：024-22821903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6月16日印发










